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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B03

四人团伙尾随储户抢了26万
银行蹲点后筛选目标，两次上演“现金大劫案”
文/片 本报记者 赵磊 本报通讯员 武红霞 葛小东

一个四人抢劫团伙，在银行门口蹲点，筛选
作案目标。6月份，在寿光市某银行附近上演了一
场真实版的“现金大劫案”，几个年轻男子尾随取
款人，将其刚从银行取出的9万元现金抢走。6月
底，在淄博警方的配合下，寿光市公安局快速破
获这起恶性抢劫案件，并连带破获2011年12月21
日的另一起尾随取款人抢劫案件，在这起抢劫案
中，受害人17万现金被抢走。

7月3日，记者采访了解到，四名嫌犯在被抓
前夕，正筹划好了另外一起抢劫案。还没来得及
实施，已经被捕。目前，四人均被依法刑拘。

“喂，是公安局吗？我
才从银行取的9万块钱被
人抢了，你们快来呀。”2012

年6月6日，寿光市公安110

指挥中心接到一名群众报
警。接到报警，刑警大队民
警迅速赶到现场，被抢的
受害人张某惊魂未定。他
向民警讲述了几分钟前9

万元现金被抢的经过。
张某说，因为要取的

现金数额比较大，他特意
从家里找了个破旧的手提
包，就是为了不引起别人
的注意。谁料，当他骑电动
车行至晨鸣路与文圣街交
叉路口时，后面忽然跟上
一辆轿车。轿车加速超车
到他正前方停下，两个青
年男子从车上跳下来，一
把夺走了他放在车筐里的
手提包。

“那俩人一看年龄就
不大，都在20岁左右，有一
个稍胖点，一个稍瘦点。他
们手里拿着橡胶棍子和斧
头，开着一辆桑塔纳轿车，
我没看清车牌号他们就开
车跑了……”受害人努力
回想两名嫌疑人的体貌特
征，却因为他们作案太迅
速，没有提供太多有价值
的线索。

刚取出的9万元现金被抢

半年前曾发生同样抢劫案

“我们在侦破这起抢
劫案的同时，想到了半年
前发生在寿光的另一起抢
劫案。两起案件的基本特
征一致：都是尾随取款人
进行抢劫；都是青年男子
驾车作案；实施抢劫时，
所持作案工具都是橡胶棍
和斧头；从作案地点上来
看，两起案件的受害人都
是在同一个银行取款后遭
遇的抢劫。”专案组民警
告诉记者，对两起案件进
行串并后，警方分析两起
抢劫案很有可能是同一伙
犯罪嫌疑人所为。

半年前的那起抢劫案
发生在2011年12月21日，
受害人孙某从银行取款17

万元放在电动车的后备箱
里，当他行至菜都路与文
庙街交叉路口时，被两名
驾驶别克君威轿车的男子
抢劫。

民警对两起案件梳理
发现，嫌疑人两次作案使
用的车辆不一样。“几个
年纪轻轻的小伙子，买得
起车的可能性比较小，作
案使用的车辆，很有可能
是租的或者借的。”办案
民警分析道。

6月21日，民警在对

某汽车出租行进行询问

时，发现一条重要线索。

据车店老板介绍，就在案

发前半个月，有几个青年

男子来店里租车 ,几个青

年男子的体貌特征，与受

害人描述的抢劫嫌疑人的

特征非常相似。

民警发现，这伙人租

车登记时使用的姓名是刘

某。正当民警们全力分析

刘某的藏身之处时，一个

让人意想不到的电话从淄

博市公安局打来了。

放高利贷露了马脚

6月25日，寿光市公安
局接到淄博市公安局刑警
大队打来的电话。电话中
说，刘某等三人在淄博涉
嫌“抢劫”，已被淄博警方
控制。专案组连夜赶到淄
博，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当天晚上，淄
博警方接到一名寿光群众
的报警称自己遭遇抢劫。
接到报警，淄博警方快速
出警，并很快找到“受害
人”李某位置。将李某及

三名嫌犯刘某、肖某、陆
某带回刑警大队后，李某
长舒了一口气，说“终于
安全了。”

面对民警询问，李某
说，他报警的真实原因并
不是因为刘某等三人对他
实施了抢劫行为，而是因
为刘某等三人追着他要
债。他拿不出钱来，又见
对方人多势众，怕自己挨
打吃亏，于是报警称自己
被抢劫。

害怕自己谎报警情被
警方处理，李某为自己辩
解，“他们都没有工作，却
天天吃喝玩乐，还有钱放
高利贷，尽管没有抢我的
钱，可谁知道那钱是怎么
来的？”

淄博警方询问得知，
刘某等三人长期在寿光租
住，为查明刘某等人是否
有犯罪记录，淄博警方这
才打了电话给寿光寿光市
公安局。

每次作案都详细筹划

专案民警将刘某等三名
嫌犯带回寿光市公安局。审
讯之下，刘某等三人承认了
自己6月6日在寿光的抢劫行
为，民警根据他们的交代，
将另一条漏网之鱼肖某抓捕
归案。

四人一开始只承认实施
了一起尾随取款人实施抢劫
的犯罪行为，专案组民警早
已掌握了其犯罪证据，细细
审讯之下，四人终于交代了
2011年底尾随取款人抢劫现
金17万元的犯罪行为，

姚某是团伙中年龄最小
的成员，今年刚满16岁，寿
光市田柳镇人。陆某今年18

岁，黑龙江省铁力市人，肖

某今年23岁，黑龙江省佳木
斯市人。刘某，山东省肥城
市人，今年23岁。以刘某为首
的这个四人团伙成员，原先
都在寿光某娱乐场所打工。
嫌打工太累，挣钱太慢，“老
大”刘某带领兄弟们辞职后
做起了“大买卖”。

几番分析后，刘某决定
在银行附近设埋伏，尾随取
款人进行抢劫。别看刘某年
纪轻轻，策划起犯罪活动来
思维却相当缜密。“害怕被
抓住，所以在抢之前就尽量
把各种细节都考虑周全，干
就干稳的。”刘某说。

从决定干这行起，刘某
每天都会派两人到固定的银

行门口蹲点，早晨6点半准
时“上班”，10点半下班。
工作的内容是记录每天去银
行存款的人员特征，然后从
中筛选符合“被抢劫”条件
的人，最后跟踪他们，画出
具体路线图。确定好“猎
物”后，刘某去二手车市场
租辆汽车，伺机下手。

为保万全，刘某抢劫前
准备好假车牌，这样，即使
受害人记住了车牌号，也照
样找不到他们。得手后，刘
某等人专挑没有摄像头的路
口走，最终将车藏匿于某医
院的“车山车海”中，待风
声一过，再换上真车牌将车
开走。

被抓前正打算再次抢劫

审讯过程中，民警了解
到，就在被抓前夕，刘某等
四人已经在寿光物色好了
“新目标”，并且已经跟踪
了几次，并画好了“路线
图”只等时机成熟下手。

在这次行动中，“倒
霉”的劫匪姚某还因为睡过
头，耽误“蹲点”，而被老
大罚写“检讨书”。专案民
警看到这份“最牛”检讨
书，哭笑不得。16岁的大男
孩，应该懂得辨别善恶是

非，他不为自己没走上正路
写“检讨”，却为耽误犯罪
写“检讨”。

“什么样的取款人符合
你们的抢劫条件？”民警问
嫌疑人陆某。“一般选择经
常来银行取款的，手提兜看
起来要鼓。再就是骑电动车
的，最好是中老年人，好对
付。”陆某说，他们第一次
实施抢劫时整整蹲守了3个
月，谁经常来银行取款，行
走路线，哪个路段最适合下

手，他们都已经十分清楚
了。最后才从一大批符合条
件的“准被抢劫者”中精挑
细选了最符合条件的孙某。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再
实施抢劫？”民警问。“不
被抓住的话，应该就这几
天，点儿都踩熟了，大哥说
他已经在联系车了。”陆某
说。

7月3日，记者从寿光警
方获悉，目前四名嫌疑已被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①①因因为为蹲蹲点点不不利利，，一一名名犯犯罪罪嫌嫌疑疑人人给给““老老大大””写写了了悔悔过过书书
②②其其中中一一名名犯犯罪罪嫌嫌疑疑人人在在指指认认作作案案现现场场。。 ((照照片片由由警警方方提提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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